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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赔与理赔 2001年7月4日，某科学研究院与某市保险公司签

订企业财产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标的为坐落在某地的企业固

定资产，保险金额按固定资产原值加成80％计算，为1463万

元，保险费3.052万元。还特别约定：“按固定资产估价承保

，不包括汽车、拖拉机运输设备，机械设备存放露天处，不

负赔偿责任。”自动化设备和机械设备附加盗窃险，保险金

额为143万元，保险费1430元。保险责任期限自2001年7月5日

零时起至2002年7月4日24时止。此前，即2001年4月26日，该

科学研究院向该市保险公司交纳养鱼和树苗保险费各l万元，

但该科学研究院未填具投保单，双方也未签订保险合同

。2001年6月30日至7月12日，该地区降特大暴雨。7月5日，该

科学研究院投保的鱼池及部分地面附属设施因内涝积水，鱼

池埂被水浸蚀和风浪淘刷受损。当日下午，该科学研究院打

电话向保险公司报险。同年8月28日，科学研究院提交了《赔

偿申请书》、《投保财产损失清单》、《抗洪抢险费用清单

》，要求按保险金额减估计残值作为损失金额的估损方式计

算。赔偿其固定资产损失675.396万元，鱼苗、树苗损失72万

元，施救费用43．308万元。该保险公司接报后，从同年7月6

日起多次派员查看现场，认为暴雨期间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

属其保险责任，并于同年9月21日预赔了10万元。该保险公司

在理赔中要求科学研究院提交受损财产帐册、单据和施救费

用的单据、凭证，以核实损失。科学研究院认为合同约定是



“估价承保”，无需提供上述证明资料，因此保险公司拒陪

。科学研究院于2001年12月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委托某省

水利勘测设计院对科学研究院报损的鱼池等固定资产的实际

损失进行鉴定，签定结果为：根据“水毁恢复工程量”，恢

复工程所需资金为18．24万元。 另外，在法院审理期间，科

学研究院以其投保的钢结构孵化棚子2001年12月26日被风雪

损坏为由，要求保险公司赔偿8万元。据某中心气象台出具的

气象资料证明，当晚风力3-4级，积雪深度4公分，达不到风

雷灾标准。 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企业财产保险合同有效，

保险公司对科学研究院因暴雨造成的保险财产损失，应当按

保险合同约定及省水利勘测设计院的鉴定给予赔偿。根据《

××保险公司企业财产保险条款》关于估价承保应按实际损

失赔偿金额的规定，科学研究院提出“估价承保”应以“估

价赔付”的主张与此规定相矛盾，不予支持；该院申请赔偿

施救费，因其未能提供必要的账册和有效的清单，也不予支

持；科学研究院虽交纳了养鱼、树苗保险费，但既未填具投

保申，也未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合同，所以双方之间养鱼和

树苗保险合同不成立；钢结构孵化棚的损坏，虽与风雪有关

，但经中心气象台证明未达风雪灾标准，保险公司不应负赔

偿责任。案例2：保险业不正当竞争行为 1998年春节前夕，上

海的有些街道上散发着一种介绍某保险公司“家家乐健康卡

”的宣传广告，该宣传广告称花699元购买家家乐健康金卡，

便可以在发生意外伤害时获得2万元赔付，并可以报销住院医

疗费用1万元；花399元购买家家乐健康银卡，便可以在发生

意外伤害时获得6000元赔付，并可以报销住院医疗费用4000

元。除此之外，金卡和银卡的持卡人还享有包括免费送药上



门、免费体检、上门看病、陪诊陪床、代挂门诊及专家号、

全年免费健康咨询、就诊接送等服务。买卡人无年龄限制，

如果持卡人既买了卡又发展了下家，还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这份广告所承诺的优厚回报，一时间引起许多人的兴趣。 由

于该保险公司声称与多家保险公司及医院、药店等300多家企

事业单位具有合作关系，持卡人只要交纳购卡费，就可以享

受保险公司和多家医疗服务机构的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于

是，有人向几家保险公司核实此事，几家保险公司异口同声

地否认。当有关人员向保监会核实家家乐健康卡是否经过审

批时，保监会有关部门答复对此事毫不知晓。1999年3月，该

公司因超范围经营并又有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约行为被有

关部门查处。 法理研究：本案中某保险公司销售的所谓健康

卡，实际上是一种保险产品，其通过广告形式，进行根本不

可能兑现的承诺，以此招徕消费者，扰乱了保险市场的正常

竞争秩序，干扰了其他保险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若听之任

之，则保险业的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无法建立。因此，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虚假宣传

行为”的处罚决定，追究该保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行

政责任，给予其行政处罚。案例3：理赔不及时的代价 2002

年4月24日，某公司车库失火，两辆投保汽车受损。其中一辆

损坏严重，某保险公司按全损赔付。另一辆北京8座面包车部

分受损。经查勘双方于4月29日达成协议：确认本车电器设备

、方向盘、车头、内装饰和两排座待等合计损失10万元(该车

投保的金额是25万元)、理赔中保险公司按常规做法操作，即

部分损失的车辆要送到指定的修理厂大修。本车在修理中需

换一电器配件，价格2万元。由于该车型属淘汰产品，经多方



努力均未找到所需配件，致使修理工作停滞一月余。 2003年6

月，某公司提山：本车原按整车投保，现因缺配件，拖延至

今不能恢复原状，故要求某保险公司按全损赔偿25万元。某

保险公司则坚持按部分损失赔偿10万元。双方协商不成，某

公司于2003年8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判令某保险公司按车

辆全损赔偿25万元，并赔偿相应的滞纳金，承担诉讼费。 法

院受理此案进行了调解，双方终于达成履行部分损失赔偿的

协议，法院以《民事调解书》结案：调解内容如下： (1)某保

险公司一次性赔偿某公司车辆修理费用16．5万元； (2)诉讼

费由某公司负担。 对本案的分析： 某保险公司赔款高出

其2002年4月与某公司达成的协议金额10万元，其教训值得总

结。《保险法》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对属于

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达成有关赔偿或者给

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义务

。保险合同对保险金额及赔偿或者给付期限有约定的，保险

人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

务。”“保险人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除支付保险金

外，应当赔偿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保险

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不仅要赔得准确，还要赔得及时。这

是衡量保险公司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保险赔偿或给付，在

性质上属于合同义务，若保险人在法定期限或者约定期限内

，不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则构成了不

能按时履行合同的违约行为。 本案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及

时作出了核定，同年4月29日，双方就面包车损失10万元达成

了协议。若在达成协议后的10天内，保险公司将赔款支付给



被保险人，将顺利结案。但理赔人员局限于《机动车辆保险

条款》第11条之规定：“保险车辆因保险事故受损或致使第

三者财产损坏，应当尽量修复。”和所附的解释条款：“如

修复费用估计不会达到或接近整车的实际价值，即应当予以

修复”，据此对受损车采用修复方式处理。但因估计不足，

一个价值仅2万元的零件，竞使得保险公司无法按时履约。 

保险公司对出险车辆选择修复方式，出发点是用好保险基金

，提高经济效益。而一旦该方式运用不当，使被保险人蒙受

损失，势必也要加大保险公司的责任。因此，业务人员在承

保时，对那些淘汰车型要慎重承保；对承保车辆零件的市场

供应情况，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旦发生赔案，对零配

件齐全的采用修复方式；对零配件供应无把握的，则果断采

用一次性赔偿的方式，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保险公司的服务水

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